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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

第八屆第二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 
時 間：民國 101年 6月 2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時 0分 

地 點：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C502會議室（臺北市金華街 187號） 

出  席﹕吳校長思華、李校長嗣涔、陳校長力俊、楊校長弘敦、楊校長永斌、

姚校長立德、朱校長宗慶、吳校長志揚、蔡校長培村、陳校長振遠、

林校長振德 

請  假：吳校長妍華、古校長源光、黃校長煌煇、張校長國恩、黃校長秀霜、 

李校長德財、容校長繼業、陳校長希舜、蕭校長泉源 

 

列  席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副校長、蔡秘書長連康、盧執行秘書世坤、

黃秘書蘭琇 

 

主 席：吳理事長思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亞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壹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
 

一、確認 101年 2月 17日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：確定。 

 

二、報告 101年 2月 17日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執行情形：洽悉。 

 

第 一 案 

提案單位：本會秘書組 

案    由：有關本（101）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議題主軸，請討論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每年均補助會員學校辦理高等教育相關議題研討會，本年度擬

援例補助 2～3場，預計經費支出 40萬元。 

二、本（101）年度議題主軸建議可採較廣泛之議題，如重大高教議題、

高教發展，或聚焦於特定高教議題，如學雜費調整、國際化、評鑑

制度、大學治理等。 

三、擬依決議函知各會員學校徵詢辦理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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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以學雜費調整、評鑑制度、大學自主治理、多元招生、學用落差、

產學合作等議題主軸，向各會員學校徵求舉辦相關研討會之意願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業於 101年 5月 3日以國協字第 1010011380號函轉各會員學校

辦理，並於 5月 25日申請截止，共有 5 所會員學校提出申請，並提

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。 

 

貳、主席報告 

 

謝謝各位理、監事撥冗與會。本次會議討論的議題為補助會員學校辦理高

等教育研討會，並邀請高教司何司長卓飛就招收陸生事宜交換意見。 

會後將舉行卸任校長歡送餐會，此次卸任校長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國添

校長、國立高雄大學黃英忠校長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惠博校長、國立聯合大

學李隆盛校長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林新發校長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方俊雄

校長等 6位。 

 

參、會務報告 

   一、教育部為建立常態化大學學雜費調整機制，擬籌組學雜費專案小組， 

於 101年 3月 30日請本協會推薦代表 2名，本會由國立台灣大學湯明 

哲副校長及國立政治大學蔡連康副校長代表。 

二、有關教育部召集研商臺德、臺澳獎學金交流執行計畫會議決議，臺德 

獎學金約文效期至 104年，惟過去未依互惠平等原則進行實質交流， 

101年度暫停辦理獎學金甄選作業﹔臺澳獎學金約文效期已於 85年失 

效，在未平等互惠原則進行交流之前，101年度暫停辦理獎學金甄選作 

業。會議紀錄業於 101年 5月 15日函轉各會員學校參考。  

三、本會 101年 2月 17日至 101年 6月 22日止，參與各高教政策相關會

議，整理如下： 

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

1 101/3/9 研商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專案小組第

5次會議 

2 101/3/21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修正草案有關海外連續居留定義

http://www.nuu.edu.tw/~presiden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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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

研商會議 

3 101/4/2 陸生來臺電子證線上作業申辦系統說明會 

4 101/4/5 101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招生規劃組第

2次會議，討論陸生轉學、轉系機制及輔系、雙主修範

圍。 

5 101/4/11 研商就學貸款相關事宜 101學年度第 2次會議，討論就

學貸款「量能還款」方案。 

6 101/4/12 研商修正「大學校院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

要點」會議，討論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

點。 

7 101/4/13 101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第 2次會議，

討論 101學士班招收陸生核定名額案及招收陸生簡章

案。 

8 101/4/16 101年度大陸地區學歷甄試小組第 1次會議，討論 101

年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歷甄審時程及招生簡章案。 

9 101/4/18 101年度大陸學歷查證小組會議，討論 100學年度第 2

學期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歷採認案。 

10 101/4/20 研商臺德、臺澳獎學金交流執行計畫會議。 

11 101/4/27 「大專校院公開研究計畫資訊」研商會議，討論大專校

院對於教師各類研究計畫之管理機制及各類研究計畫資

訊應否主動公開。 

12 101/5/16 研商「大學法第」5條、第 10條及第 14條修正事宜，

討論放寬招收國際學生及學術交流及研究發展之各級行

政單位主管，確有實際對外執行職務者，得聘外國人擔

任或由外國籍教師兼任。 

13 101/5/23 研商大陸學歷採認辦法修正草案第 1次會議，討論簡化

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歷文件公、驗證程序。 

14 101/6/1 101年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招生規劃組第 3次

會議，討論陸生在學從事專兼職工作及優秀陸生畢業後

在臺工作案。 

15 101/6/5 101年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審議會招生規劃組第 4次

會議，討論大陸學位生逐次加簽證，改發多次入出境許

可證。 

 

 

肆、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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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案 

提案單位：本會秘書組 

案    由：有關本（101）年度申請辦理高等教育研討會，提請討論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（101）年度申辦高等教育議題，係以學雜費調整、評鑑制度、大

學自主治理、多元招生、學用落差、產學合作等議題主軸。 

二、 案經本會業於 101年 5月 3日以國協字第 1010011380號函轉各會員

學校申請辦理，至 5月 25日止計收到國立成功大學等 5校申請共 5

案，其申辦議題為「評鑑制度」3 案，「產學合作」1 案，「學用落

差」1案。 

三、 本年度援例補助 2～3場，預計經費支出 40萬元，每案補助原則 10 

至 15萬元整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請國立成功大學辦理「系所評鑑制度」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辦理「特

色校院評鑑制度探討」，兩校合作共同辦理研討會，補助經費為

170,000元。 

二、 國立交通大學辦理「2012產學合作高峰論壇」，補助 150,000元。 

三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「高等教育學用落差論壇」，補助 80,000 元。 

 

第 二 案 

提案單位：本會秘書組 

案    由﹕擬向教育部爭取 102 年度後之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，以賡續推動

大專校院教學品質之改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﹕ 

一、 依 101年 2月 23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科大中教字第 1012300029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教育部推動教學卓越計畫已有 5 年餘，對一般大學和技專校院教學   

品質改進，深具建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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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為持續深耕未獲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各校教學品質，請本會向教育

部爭取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。本案分別於 101年 6月 6、7日再向

教育部高教司、技職司承辦科洽詢後告稱，教學卓越計畫 5 年一期

至今年止，將執行完畢。明(102)年之經費尚無預算來源，據悉教育

部已積極向行政院爭取以 4 年為一期計畫經費，期望經費有著落，

可協助學校改善教學品質。本案是否發函向教育部爭取經費補助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﹕行文教育部持續向行政院爭取教學卓越計畫經費，以協助學校改善

各項教學設施及持續提升各校教學品質。  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第 一 案 

案    由：為維持大學校院基本教學品質，建請教育部儘速研擬學雜費調整方 

案，以利各校發展，請討論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教育部希望各校共體時艱，宣布 

不調漲，但會由國家教育研究院邀請大學三大協進會、學生 

和專家、學者代表研商，半年內規劃完成常態性學雜費調整 

方案。今時程已過 3 個月，建請教育部儘速研擬調整學雜費 

方案，以便各校及早規劃因應。 

二、在學雜費未調整前，教育部曾允諾補助各校之措施(如﹕薪資調漲 

3%部分之經費補助)，建請教育部儘速付諸實現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請教育部惠予補助國立大學配合政府調薪 3 % 之經費。 

二、 為維持學校基本的教學品質，本協會主張並贊成調整學雜費政策。

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，如無法在下學期前(102年 2月)規劃

完成，請教育部遵守承諾，補助各校相關經費，以利學校發展。 

http://sites.sina.com.tw/kw47985.htm?ky=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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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案 

案    由：建請教育部協調行政院或經濟部，考量因電費調漲學校無其他經費

支應下，應給予減半或專案補助措施，請討論案。 

說    明：目前學校學雜費凍漲，電費又調漲，以致學校經費缺口擴大，建請 

教育部協調行政院或經濟部考量學校無其他經費支應下，學校電費 

應給予減半或專案補助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建請教育部協調行政院或經濟部對學校電費調漲給予減半、或採逐 

年調漲、專案補助等方式，以協助學校渡過財務難關，俾免影響教 

學品質。 

二、在學雜費未調漲前，建請教育部研議因電費調漲所增加之額外支出， 

採不列入學校當年度短絀之可行性。 

 

第 三 案 

案    由﹕國立大學校院獨立所之員額調整方案，請討論案。 

說    明﹕ 

一、 大學總量管制標準已施行多年，然只訂有單一標準，因各校特色與 

性質不同，致產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，影響各校發展，建議適度開 

放與調整。 

二、 對於配合政府政策或具獨特性之獨立研究所，建請教育部考量鬆綁 

規定。總量管制標準實施經一段時日後，對於師資員額部分，亦應 

予以鬆綁或適度開放。 

決    議﹕行文教育部研參。 

 

▲與高教司何司長意見交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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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   題﹕有關陸生來臺入學簡化流程改進方案構想與說明。 

建    議﹕ 

一、 國立大學招收陸生最大衝擊，是陸生在校內沒有被公平對待，造成

學習與生活上困擾。 

二、 涉及修法及鬆綁法規部分，建請教育部協調各部會完成修法，藉改

善陸生來臺就學問題。 

三、 國立大學未招收大學部陸生，建請教育部以核定新生總量做為招收 

陸生碩博士名額上限，不要區分大學部和研究所。 

四、 建請教育部研議國立大學校院對大陸研究生單獨招生之可行性。 

五、 由本會發函給各會員學校，蒐集未來應優先開放的大陸學校名單資 

訊，提供教育部卓參。 

  

陸、散會(18:15) 


